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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议同意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1）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4月3日，2013年12月12日改制为股份公司，住所地在博罗县罗阳镇商业东街信合大楼，目前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托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31日），申请人共有股东4266户。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赵爱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3,519,164元整，总股本为1,203,519,164股。申请人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9年4月17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
二、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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